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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 

提供担保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3-08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83），现更正如下： 

一、关于为全资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原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0万元，公司对全

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41.25%。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更正后：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

次担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0.27亿元（含本次担保），占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1.25%。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二、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原文：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0万元，公司对控



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

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的2.1亿元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45.27%。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逾期担保数额。 

更正后：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额 

截止2013年11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

次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2.1亿元担保），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数额累计为11.27亿元（含本次

担保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会议审议的对全资子公司荆门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的2.1亿元担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5.27%。公司无其他担保事项，也无

逾期担保数额。 

其他内容不变，更正后的公告全文详见 2013年 11月 30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为全资

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更正后）》、《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更正后）》。为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歉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